第三方平台见证交易需提交材料清单（资产类）

转让方应提供以下资料并对资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有效性负责：

1.《转让委托合同》；

2.《转让信息公告》；

（以上由我交易所提供表格或范本）

3.转让方主体资格证明文件（委托代理人的还需提交授权委托书）；

4.资产权属证明资料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资料）：

商标注册证、专利证书、著作权登记证书、其他证明文件；

5.资产涉及共有或设置其他权利的，应当依法履行相应的程序，并提供相关权利人明确表示认可转让、许可行为的书面材料；

6.资产涉及他人享有优先购买权的，应当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；

7.转让方为行政事业单位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，还应提交内部决策，转让审批的请示、批复文件，资产评估报告及其核准（备案）文件。

8.转让标的权属关系复杂的，北部湾交易所可要求转让方提交《法律意见书》；

9.我所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或材料。

注：以上均需提供原件或加盖转让方、许可方公章的复印件，原件尽量留存，不能留存的用于校验复印件后退回。

